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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的委托，担任隆平高科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就该事项向隆平高科全体股东提供独立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

求，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通

过尽职调查和对重组报告书等的审慎核查后出具的，以供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提供。提供方对所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本报告不构成对隆平高科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

见，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做出的投资决策可能导致的风险，不承

担任何责任，投资者应认真阅读隆平高科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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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隆平高科/上市公司/公

司 
指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创种业/标的公司/被

评估单位 
指 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标的资产/交

易标的 
指 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9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指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义波、彭泽斌

等 45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联创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 90%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行为 

交易对方 指 

王义波、彭泽斌、杨蔚、王宏、姜书贤、谢玉迁、

陆利行、史泽琪、张林、孙继明、王青才、刘榜、

朱静、陈亮亮、杜培林、高飞、胡素华、王明磊、

刘占才、傅兆作、应银链、张志伟、赵九灵、苏宁、

刘欣、何文平、王义森、秦代锦、李军强、柯亚茹、

陈质亮、原志强、余洪、闫书和、宋金丽、范文祥、

陆安生、朱启帅、王爱芬、熊建都、赵寅腾、王红

军、郑明鹤、王祥、石奇林合计 45 名自然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义波等 45

名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股东关于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评估基准日 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中信建投/独立财务顾

问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开元评估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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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王义波、彭泽斌等 45 名

自然人合计持有的联创种业 90%股权。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联创种业 90%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38,690.00 万元，交易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对象 
本次交易股份数量

（股） 

交易股份占标的公司

股份比例 

交易金额/股份支付金额

（元） 

1 王义波 39,455,000 37.13% 572,236,752.94 

2 彭泽斌 17,725,000 16.68% 257,075,058.82 

3 杨蔚 17,025,000 16.02% 246,922,588.24 

4 王宏 4,255,000 4.00% 61,712,517.65 

5 姜书贤 4,255,000 4.00% 61,712,517.65 

6 谢玉迁 4,645,000 4.37% 67,368,894.12 

7 陆利行 4,755,000 4.48% 68,964,282.35 

8 史泽琪 300,000 0.28% 4,351,058.82 

9 张林 300,000 0.28% 4,351,058.82 

10 孙继明 150,000 0.14% 2,175,529.41 

11 王青才 150,000 0.14% 2,175,529.41 

12 刘榜 150,000 0.14% 2,175,529.41 

13 朱静 100,000 0.09% 1,450,352.94 

14 陈亮亮 100,000 0.09% 1,450,352.94 

15 杜培林 100,000 0.09% 1,450,352.94 

16 高飞 100,000 0.09% 1,450,352.94 

17 胡素华 100,000 0.09% 1,450,352.94 

18 王明磊 100,000 0.09% 1,450,352.94 

19 刘占才 100,000 0.09% 1,450,352.94 

20 傅兆作 100,000 0.09% 1,450,352.94 

21 应银链 100,000 0.09% 1,450,352.94 

22 张志伟 100,000 0.09% 1,450,352.94 

23 赵九灵 100,000 0.09% 1,450,352.94 

24 苏宁 100,000 0.09% 1,450,3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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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本次交易股份数量

（股） 

交易股份占标的公司

股份比例 

交易金额/股份支付金额

（元） 

25 刘欣 100,000 0.09% 1,450,352.94 

26 何文平 100,000 0.09% 1,450,352.94 

27 王义森 100,000 0.09% 1,450,352.94 

28 秦代锦 100,000 0.09% 1,450,352.94 

29 李军强 80,000 0.08% 1,160,282.35 

30 柯亚茹 50,000 0.05% 725,176.47 

31 陈质亮 50,000 0.05% 725,176.47 

32 原志强 50,000 0.05% 725,176.47 

33 余洪 50,000 0.05% 725,176.47 

34 闫书和 50,000 0.05% 725,176.47 

35 宋金丽 50,000 0.05% 725,176.47 

36 范文祥 50,000 0.05% 725,176.47 

37 陆安生 50,000 0.05% 725,176.47 

38 朱启帅 50,000 0.05% 725,176.47 

39 王爱芬 50,000 0.05% 725,176.47 

40 熊建都 50,000 0.05% 725,176.47 

41 赵寅腾 50,000 0.05% 725,176.47 

42 王红军 50,000 0.05% 725,176.47 

43 郑明鹤 50,000 0.05% 725,176.47 

44 王祥 50,000 0.05% 725,176.47 

45 石奇林 30,000 0.03% 435,105.88 

合计 95,625,000 90.00% 1,386,900,000.00 

本次交易前，公司未持有联创种业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联创种业将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 

根据开元评估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8〕284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联创种业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评估方法包括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

果如下： 

标的资产 账面值（万元） 评估值（万元）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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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 账面值（万元） 评估值（万元）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联创种业 100%股权 30,083.24 154,163.15 124,079.91 412.46% 

交易各方在参照上述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协商确定联创种业 90%股权作价

138,690.00 万元，即标的资产交易金额为 138,690.00 万元。 

（三）股份发行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为王义波、彭泽斌等 45 名

自然人 

3、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对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价格计算的有关规定，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及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分别为 21.52

元/股、22.61 元/股及 22.89 元/股。 

由于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前股价波动较大，采用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均价可以减小因二级市场短期波动导致的上市公

司股价波动对本次重组产生的影响，从而更加合理地反映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允价

值。因此，交易各方经过充分协商，决定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经双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确定为 22.92 元/股，不

低于本次交易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 

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56,194,6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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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实施

完毕。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换股价格调整为 22.82 元/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换股价格＝调整前的换股价格－每股现金红

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换股价格＝22.92 元/股－0.10 元/股＝22.82 元/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股份登记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

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联创种业 90%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 138,690.00 万元，全部以股份方式支付，

按照 22.82 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合计发行股份为 60,775,624 股，具体发行数量

如下： 

序号 对象 交易金额/股份支付金额（元） 获得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股） 

1 王义波 572,236,752.94 25,076,106 

2 彭泽斌 257,075,058.82 11,265,340 

3 杨蔚 246,922,588.24 10,820,446 

4 王宏 61,712,517.65 2,704,317 

5 姜书贤 61,712,517.65 2,704,317 

6 谢玉迁 67,368,894.12 2,952,186 

7 陆利行 68,964,282.35 3,022,098 

8 史泽琪 4,351,058.82 190,668 

9 张林 4,351,058.82 190,668 

10 孙继明 2,175,529.41 95,334 

11 王青才 2,175,529.41 95,334 

12 刘榜 2,175,529.41 95,334 

13 朱静 1,450,352.94 63,556 

14 陈亮亮 1,450,352.94 63,556 

15 杜培林 1,450,352.94 63,556 

16 高飞 1,450,352.94 63,556 

17 胡素华 1,450,352.94 63,556 

18 王明磊 1,450,352.94 63,556 

19 刘占才 1,450,352.94 63,556 

20 傅兆作 1,450,352.94 6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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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交易金额/股份支付金额（元） 获得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股） 

21 应银链 1,450,352.94 63,556 

22 张志伟 1,450,352.94 63,556 

23 赵九灵 1,450,352.94 63,556 

24 苏宁 1,450,352.94 63,556 

25 刘欣 1,450,352.94 63,556 

26 何文平 1,450,352.94 63,556 

27 王义森 1,450,352.94 63,556 

28 秦代锦 1,450,352.94 63,556 

29 李军强 1,160,282.35 50,844 

30 柯亚茹 725,176.47 31,778 

31 陈质亮 725,176.47 31,778 

32 原志强 725,176.47 31,778 

33 余洪 725,176.47 31,778 

34 闫书和 725,176.47 31,778 

35 宋金丽 725,176.47 31,778 

36 范文祥 725,176.47 31,778 

37 陆安生 725,176.47 31,778 

38 朱启帅 725,176.47 31,778 

39 王爱芬 725,176.47 31,778 

40 熊建都 725,176.47 31,778 

41 赵寅腾 725,176.47 31,778 

42 王红军 725,176.47 31,778 

43 郑明鹤 725,176.47 31,778 

44 王祥 725,176.47 31,778 

45 石奇林 435,105.88 19,066 

合计 1,386,900,000.00 60,775,624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股份登记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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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取得的隆平高科新增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

36 个月之日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

之前不得转让，但如果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机构要求延长锁定期的，则以

监管机构的要求为准。 

本次发行结束后，交易对方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隆平高科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隆平高科《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份登记日前上市公司的全部滚存利润由股份登记日后的

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8、过渡期损益的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资产交割完成日（含当日）为过渡期。标的资

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

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承担并向上

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交易对方承担的补足责任金额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

的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过程 

1、2018 年 3 月 9 日，隆平高科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 

2、2018 年 5 月 11 日，隆平高科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18 年 5 月 28 日，隆平高科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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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4、2018 年 7 月 2 日，隆平高科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初审函[2018]第 81

号）。 

5、2018 年 9 月 10 日，隆平高科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义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435 号）。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

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和股份发行的办理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联创种业 90%股权。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本次交易涉及购买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隆平高科持有联创种业

90%股权，联创种业成为隆平高科的控股子公司。 

（二）后续事项 

1、隆平高科尚需就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该等股份的上市

等事宜； 

2、隆平高科尚需向主管政府部门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公

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审批、登记或备案手续； 

3、隆平高科及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隆平高科已经完成标的资产交付

与过户，标的公司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

的风险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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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重组过程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8 年 3 月 9 日、2018 年 5 月 11 日，隆平高科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2018

年 5 月 28 日，隆平高科召开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6 月 29 日，隆平高科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0845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要求，隆

平高科需要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相关内容已于 2018 年 7 月 2 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隆平高科会同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所涉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对《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进行了补充和修

改，并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之一

次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文件于 2018 年 8 月 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8 月 22 日，隆平高科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 40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

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无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已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9 月 10 日，隆平高科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袁隆平农业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义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435 号），核准了隆平高科本次重组事项，批复相关内容、《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报告书（修订稿）》及相关文件已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2018 年 9

月 1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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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实施已经按照《重组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披露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五、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隆平高科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

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事宜，并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新增股份上市事宜；尚需向主管行政机关办理因本次重组

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风险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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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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